
   

   

   

   

   

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
关于加强自然资源领域网格化监管的意见

  菏区政发〔2022〕4 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

  为建立健全自然资源领域管理长效机制，压紧压实依法依规用地、用矿、用林监管责任，构
建全域全程网格化监管新格局，根据相关政策规定，结合我区实际，经研究，制定以下意见。

  一、工作目标

  统筹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工作，建立全域、全要素、全过程的国土空间监管制度，形成纵向
到边、横向到底的监管网络，全面加强对耕地、林地、矿产、生态资源和历史文化空间的保护，
塑造高品质发展空间，促进自然资源高质量利用，推动国土空间高水平治理。

  二、工作原则

  （一）依法依规原则。依法依规编制规划、监督规划实施；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对违反自
然资源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检查、制止和查处。

  （二）属地管理原则。各镇街书记、镇长（主任）为本辖区自然资源领域监管第一责任人，
所属村居社区书记、主任为本辖区自然资源领域监管直接责任人。

  （三）部门联动原则。区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林业局、住建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及相关
镇街站、所要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坚决杜绝推诿扯皮和不作为现象。

  （四）权责一致原则。各镇街、各部门要按照职责权限履行好审批、监管、查处等各项职权，
对监管不力、把关不严、失职失察的依规依纪追究责任。

  三、工作机制

  按照“全程监管、全员参与、全方位、全覆盖”监管要求，建立分层次、定人员、包区域的
区镇村三级监管网络，逐级落实监管责任，健全“以镇街为网、以村居为格”的“网中有格、格



中有人、人各有责”监管模式，形成镇街监管与部门主管相结合，分工负责、协调联动管理机制，
确保全区的土地、矿产、林木等自然资源“有人看、有人管、有人护”，形成依法依规用地、用
矿、用林新格局，努力减少违法行为造成的社会资源浪费。

  四、工作措施

  （一）加强规划引领。按照省市要求，分级编制国土空间规划，为开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
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等提供法定依据，做到发展
有遵循、建设有依据。

  配合市做好市、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综合考虑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生态
环境保护等因素，科学布局农业、生态、城镇等功能空间。

  各镇街立足自身实际，通盘考虑土地利用、产业发展、居民点布局、人居环境整治、生态保
护和历史文化传承等因素，积极推进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有序推进村庄规划编制，对有条件、有需求的村庄实现应编尽编；对暂不编制村庄规划的，
在镇街国土空间规划中做好有关安排，明确村庄分类及建设管控等要求。

  （二）严格建设审批。在城乡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进行建设活动，应当按照行政许可
申请条件和要求，申请规划行政许可；未经许可不准建设。建设活动确需占用农用地的，应当依
照有关规定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

  使用国有土地进行建设活动的,应当依法办理建设用地规划、建设工程规划及施工许可等行政
许可。

  使用集体建设用地进行企业、社区、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的，应当向镇政府或街道办事
处提出申请，由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报区直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在镇街、村庄规划区内，使用宅基地进行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的，应当向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
提出申请，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方可进行建设。各镇街应根据有关政策规定和现行规划，结合自
身实际，前瞻思考、全局谋划，研究制定具体管控要求。

  在镇街驻地、国省道沿线等重点位置进行建设活动，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应当由区直主管部门
依据有关技术标准、规范、规划条件及相关要求进行严格审核，并报区政府批准。

  （三）加大监管力度。落实巡查检查制度，做到“地动我知、林动我知”，对违法违规用地、
用矿、用林行为早发现、早制止，发现在萌芽、制止在初始。

  1.加强日常巡查检查。各镇街要落实属地管理主体责任，确定监管部门，实行网格化管理，
制定镇街和村居巡查计划，明确巡查责任区域、巡查人员、巡查路线、巡查时段、巡查频率等，
报区直主管部门备案。认真落实“双报告”制度，1个工作日内向镇街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汇
报，同时将镇街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签批的报告单报区直主管部门备案。

  各村（居）党支部书记、主任要充分发挥熟悉当地情况的优势，按照工作要求开展巡查，及
时了解本村（居）建设占用土地、取土、用林等情况，发现违法违规用地、用矿、用林的及时向
镇街党委、政府报告。镇街对村居提供的违法违规用地、用矿、用林线索要及时核实，及时向区
直主管部门报备。

  区直主管部门对违法行为多发地和重点区域进行检查，及时发现违法违规用地、用矿、用林
行为；接到镇街报告后，立即组织人员到违法违规用地现场进行核查；对镇街巡查情况进行定期
和不定期检查，建立检查台账。

  2.及时制止违法违规行为。发现违法违规用地、用矿、用林行为的，要立即按照职责权限进
行制止。超出镇街职责权限的，立即向区直主管部门报告；超出区直主管部门职权，或不能采取
有效措施消除违法状态的，应于 1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区委、区政府报告。



  3.依法处理违法违规行为。区直主管部门通过检查发现、信访、报告等途径获得违法违规用
地、用矿、用林线索，按照职责权限对违法行为履行立案、查处、移交、移送等法定程序。

  4.认真落实整改措施。区直主管部门建立镇街违法违规用地、用矿、用林问题台账，落实镇
街整改主体责任，严格按照整改标准和整改要求落实整改措施，限期完成整改。区直主管部门对
整改情况跟踪督导，并将整改结果报告区委、区政府。整改通过的，进行验收销号；未通过的，
由区委、区政府约谈相关镇街主要负责人。

  五、考核办法

  区直主管部门通过日常检查、智慧监管平台、无人机、自然资源卫片等方式对镇街违法违规
用地、用矿、用林行为处理情况进行监测，并将工作情况作为区委、区政府对镇街自然资源领域
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一季度一排名，一年度一考核。考核共设发现报告、处置情况和整改结果
三项指标。

  （一）发现报告情况。区考核部门通过核对区直主管部门监测结果和镇街报告，对镇街该发
现报告而未发现未报告的，区相关主管部门按 1个图斑扣 5 分计入相关镇街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
考核分，扣分上不封顶。

  （二）处置情况。镇街对自然资源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及时报告并制止，经区直主管部门核实
后，报区考核部门同意纳入待处理问题清单，镇街在本年度年底前完全消除违法状态，且达到恢
复耕种条件的，不计入本年度考核；未完全消除违法状态的，以违法地块占用各种地类面积为依
据，区主管部门扣减计算相关镇街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分，即 1亩耕地（含可调）扣 5 分，1
亩其他农用地扣 3 分，1亩存量建设用地扣 2 分，扣分上不封顶；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扣除镇街
自然资源方面的全部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分。

  （三）整改结果。区直主管部门对镇街本年度未按要求整改到位的图斑，按数量占比 30%、
面积占比 70%计算排名，对未完成整改且排在后三名的镇街，取消评先树优资格，区委、区政府
启动问责。

  区考核部门对区直主管部门的检查频率、发现违法情况、执法立案移送移交情况、督促镇街
整改情况作为考核内容，报区委、区政府。

  

   

   

  

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 
2022 年 5月 6日     

  （此件公开发布）

   

   

   

   



   

   

   

   

   

   

   


